汕头市潮阳区水务局2023年度水土保持“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为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深入推进我区“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促进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开展，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以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汕头市潮阳区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头市潮阳区2023年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潮阳双随机办[2023]2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制定了《汕头市潮阳区水务局2023年度水土保持“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区关于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全区水土保持“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依法加强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水土保持方案执行情况的检查，逐步实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综合诊治”目标，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二、联合抽查部门、抽查对象、检查人员
(一)联合抽查部门。潮阳区水务局牵头组织本次水土保持“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活动，潮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参与。
(二)抽查对象。以不低于10%的抽查比例，从联合检查项目库中随机抽取作为抽查对象。
(三)检查人员。按照随机抽取原则，从潮阳区水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各抽取2名执法检查人员，成立联合检查组，集中统一开展检查活动。
三、抽查内容、抽查方式
(一)抽查内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行政检查工作:
1.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情况的检查
2.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水土保持措施重大变更审批情况的检查
3.表土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的检查
4.弃渣堆放和取、弃土场防护情况的检查
5.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的检查
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的检查
7.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检查
(二)抽查方式。本次抽查采取实地核查的方式，必要时可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相关辅助性工作。
四、时间安排和工作步骤
抽查工作从2023年4月24日至2023年11月30日。
（一）组织部署阶段
由区水务局牵头制定联合抽查工作方案，明确联合抽查对象、抽查方式、抽查时间等内容。
（二）检查实施阶段
[bookmark: _GoBack]1.随机抽取“两库”名单。区水务局按照联合检查项目库及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提供本单位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通过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
2.集中实施现场检查。参与联合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负责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抽查事项的检查。
3.结果公示及后续处理。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应按照“谁抽查、谁录入，谁查处、谁录入”的原则，及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归集到检查对象名下，于2023年11月底报送汕头市潮阳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根据潮阳区水务局开展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要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环环相扣、步步推进，科学合理开展抽查工作，确保联合抽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要畅通联系渠道，按照联合抽查工作方案要求，密切协作，配合联合抽查牵头部门做好组织实施，确保联合抽查工作紧凑有序开展。
(三)加强宣传，及时反馈。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要注重信息宣传，通过广电、微信、互联网等新闻媒介，大力宣传“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抽查的意义作用和工作动态，曝光典型案例，扩大联合抽查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同时，参与联合抽查的部门要及时反馈检查信息，及时将联查抽查工作相关材料报送潮阳区水务局和潮阳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